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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穗府行复〔2024〕2765号 

 

申请人：许 XX。 

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 200号。 

法定代表人：张锐，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

公政务公开依申复〔2024〕第 42号），向本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本府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公政

务公开依申复〔2024〕第 42号），决定被申请人对申请公开的政

府信息予以公开。 

申请人称： 

被申请人混淆了加工、分析与检索义务。申请公开的交通违

法数量信息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

台中已有明确记录，申请人申请的这些信息已经是被申请人按照

职责审核过的，被申请人只需按照申请条件进行检索、导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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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相关数据，无需进行加工或分析。现在的系统也能按照设备

设置地点进行检索、导出，直接获得城区相应设置地点的交通违

法数量。公安部《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操作规程》

（试行）（公交管〔2020〕73号）第三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自违法行为信息上传至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之日起五

日内审核。经审核通过的，上传至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作为处罚违法行为的证据。”并且经与部分公安局交通指挥中心

沟通，设备抓拍的违法数量数据可以从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

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检索和导出，杭州、包头、遵义、潍

坊等多个城市向我们公开了 2023 年城区交通违法行为数量排名

前十的电子警察设置地点及交通违法数量。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地方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于每年

1月 31日前公开本机关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关数据，固定

式交通技术监控采集交通违法行为数量是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

况有关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判断政府信息是否属于需要“汇总、加工”的信息，并非是

以是否存在一张汇总、加工表或是信息数据库为标准，而是要看

该信息是否属于“无中生有”。”宁波一名行政庭法官称，如果

仅仅只是对现有的信息进行简单的收集，比如对档案材料进行整

理，在数据库中筛选、汇总，由于对信息没有进行智力加工，都

不能算是对信息进行了“汇总、加工”。 

公布城区相应设置地点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的交通违法

行为数据已有先例。前面有桂林市公安局、长沙市公安局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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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也有重庆市綦江县公安局的依申请公开（详见（2019）渝

05行终 467号判决书）；2022年上海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强调“推

进道路交管领域信息公开……,建立定期向社会公开全市交通违法

高发行为、违法点位排行、道路交通拥堵情况的工作机制”，证

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完全可以公开的。同时，公开道路相

关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采集点的年度采集数据是符合党和国家政

策精神的，是有利于社会民生福祉的，有利于降低交通事故，保

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综上所述，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可以公开的，不需要对

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我局已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并依法送达 

法律文书，程序合法 

2024年 5月 10日，我局收到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提交的《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2023年广州市城区固定式交通

技术监控设备采集的各设置地点的交通违法行为数据，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从交通违法系统中导出，或者只提供城区交通违法行为

数量排名前十的电子警察设置地点及交通违法数量（路口，或者

点位，或者路段）”。同年 6月 3日，我局作出穗公政务公开依

申复〔2024〕第 4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答

复书》），并于 6月 4日将纸质《答复书》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申

请人（其本人指定的方式）。我局在法定期限内答复申请人，程

序合法。 

二、我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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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第三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已制

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除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能够作

区分处理的外，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

行政机关可以不予提供。”申请人申请公开“2023年广州市城区

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采集的各设置地点的交通违法行为数

据”或者“提供城区交通违法行为数量排名前十的电子警察设置

地点及交通违法数量）”。上述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

是我局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需要我局对现有政府信息进

行加工、分析，我局依据《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可以不予公开。

为此，我局在《答复书》中依法告知申请人，您申请公开的信息，

不属于本机关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需要本机关对现有政

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我局不予提供。 

综上，我局已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许 XX 申请公开的事项

进行了答复并依法送达，且答复符合法律规定，请复议机关依法

维持。 

本府查明： 

2024 年 5 月 10 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提交

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所需政府信息文件名称无，文号无，

其他特征描述为：“2023年广州市城区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采集的各设置地点的交通违法行为数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从交

通违法系统中导出，或者只提供城区交通违法行为数量排名前十

的电子警察设置地点及交通违法数量（路口，或者点位，或者路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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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6 月 3 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

书》（穗公政务公开依申复〔2024〕第 42号），主要内容为：您

申请公开的“2023年广州市城区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采集的

各设置地点的交通违法行为数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从交通违法

系统中导出，或者只提供城区交通违法行为数量排名前十的电子

警察设置地点及交通违法数量（路口，或者点位，或者路段）”

信息，不属于本机关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需要本机关对

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本办不予提供。被申请人通过挂

号信方式向申请人送达案涉答复书。 

申请人不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公政务公开依

申复〔2024〕第 42号），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

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

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

关的政府信息，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

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被申请人依法负有公开其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的职责，对于申

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法有权作出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行

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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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需要行政

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行政机关可以不予提供。”

本案中，申请人申请公开“2023年广州市城区固定式交通技术监

控设备采集的各设置地点的交通违法行为数据，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从交通违法系统中导出，或者只提供城区交通违法行为数量排

名前十的电子警察设置地点及交通违法数量（路口，或者点位，

或者路段）”不属于被申请人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需要

被申请人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此被申请人答复不

予提供，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

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

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

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本案中，被申请人于 2024年 5月 10日

收到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于 2024年 6月 3日作出《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答复书》，并通过挂号信方式向申请人送达案涉答复书，

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

公政务公开依申复〔2024〕第 42号）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适用依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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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公政务公开

依申复〔2024〕第 42号）。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

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四年八月五日 

 


